
高雄市立瑞豐國民中學傑出校友遴選實施要點 

112.12.27主管會議通過 

一、 為表揚本校傑出校友，弘揚校譽，鼓勵並肯定歷屆校友對母校關懷，並對社

會或國家熱心公益之傑出成就者，樹立楷模，以為典範並藉此激勵在校學弟

妹積極進取、見賢思齊，特訂定「高雄市立瑞豐國民中學傑出校友遴選實施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凡本校校友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得受推薦為傑出校友候選人： 

(一) 從事學術、教育、司法或其政府公職有卓越表現者。 

(二) 從事各類企業經營或任職公司行號，有特殊成就者。 

(三) 從事軍界、警界工作，有特殊表現者。 

(四) 從事科技研究、事業經營有成就者。 

(五) 對母校捐資興學，並對校務發展、環境建設有特別貢獻者。 

(六) 其他傑出表現足以表揚者。 

以上對社區及本市有卓越貢獻為優先。 

三、 推薦期間為即日起至 09月 30日止，推薦方式如下： 

(一) 由本校歷任導師(含退休)、教職員推薦。 

(二) 由本校歷屆校友推薦。 

(三) 由本校家長會、校友推薦。 

(四) 由受推薦人之服務單位推薦。 

(五) 自我推薦。 

四、 推薦表如附件，填寫完畢後於推薦期間寄送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 (高雄市前

鎮區瑞興街 99號)，或以電子郵件寄送至 rfjha03@rfjh.kh.edu.tw。 

五、 本校組成「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主任、學務主

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校友代表、社區代表

等 9人組成。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之受推薦者，當選當年度傑

出校友。 

六、 當選之傑出校友由校長於校慶日時邀請親自返校接受表揚並頒發當選證書，

公開表揚傑出校友之具體事蹟刊登於本校刊物及本校網站，以表彰之；並得

邀請傑出校友返校傳承生涯規劃或成功之歷程，以砥礪後進。 

七、 獲遴選為本校傑出校友者，每人以一次為限。 

八、 經費來源：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本校校慶專款經費或其他社會資源項下支應。 

九、 本要點經本校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立瑞豐國民中學傑出校友推薦表 

受

推

薦

人

資

料 

姓名  性別  

(相片黏貼處) 

本校畢業年度                年    6    月    畢業 

通訊方式 

電話 (    )  

手機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最高學歷  

經歷  

現職服務單位  

現職服務職稱  

推薦類別 

□ (一) 從事學術、教育、司法或其政府公職有卓越表現者。 
□ (二) 從事各類企業經營或任職公司行號，有特殊成就者。 
□ (三) 從事軍界、警界工作，有特殊表現者。 
□ (四) 從事科技研究、事業經營有成就者。 
□ (五) 對母校捐資興學，並對校務發展、環境建設有特別貢獻者。 
□ (六) 其他傑出表現足以表揚者。  

推薦方式 

□ (一) 由本校歷任導師(含退休)、教職員推薦。 
□ (二) 由本校歷屆校友推薦。 
□ (三) 由本校家長會、校友推薦。 
□ (四) 由受推薦人之服務單位推薦。 

傑出事蹟 

(請條列式敘述) 

1.  

推薦人/單位  
推薦人/單位 

聯絡電話 
 

審查意見 

本校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審查：(本欄推薦人無須填寫) 

推薦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註：本表請寄送至本校教務處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 99 號)，或以電子郵件寄送至
rfjha03@rfjh.kh.edu.tw 。寄件後請來電確認：(07) 771-3181 #112、110。 


